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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論題解答 

一、【擬答】 
 根據醫事人員人事條例第二條所示「本條例所稱醫事人員，指依法領有專門職業證書之醫師、中醫師、牙醫師、

藥師、醫事檢驗師、護理師、助產師、營養師、物理治療師、職能治療師、醫事放射師、臨床心理師、諮商心理

師、呼吸治療師、藥劑生、醫事檢驗生、護士、助產士、物理治療生、職能治療生、醫事放射士及其他經中央衛

生主管機關核發醫事專門職業證書」，這些前述的醫事人員在法規架構中的共同點有下列五項： 

考選資格：需要經法規認定及規範的學歷資格，以及通過國家考試後取得證書。如醫師法第二條到第四條所規

範的西醫師、中醫師、牙醫師的應考學歷限制。 

執業資格：除了國家考試及格外，同時執業需要第二份執業登記，由地方政府提供執業登記，用以統計及管理

醫事人力資源的分佈，以利落實醫療網的政策。如醫師法第八條所示「醫師應向執業所在地直轄市、縣 (市) 主

管機關申請執業登記，領有執業執照，始得執業。」 

醫療紀錄：因為醫療法第六十七條到第七十條的病歷規範，相關醫事人員都需要詳細紀錄醫療記錄。如醫師法

第十二條第一項「醫師執行業務時，應製作病歷，並簽名或蓋章及加註執行年、月、日。」 

病患隱私：基於醫療法第七十二條所規範「醫療機構及其人員因業務而知悉或持有病人病情或健康資訊，不得

無故洩漏」，因此各類醫事人員都有相同的規範，對病患隱私不得揭露。如醫師法第二十三條「醫師除依前條

規定外，對於因業務知悉或持有他人病情或健康資訊，不得無故洩露」。 

公會自治：基於專業團體的自治原則，這些專業人員的執業規範及管理應以公會為之，因此醫事人員都有設置

公會的條文。如醫師法第三十一條至第四十二條。 

二、【擬答】 
 在醫院管理的層面：根據醫療法第二十四條所示「醫療機構應保持環境整潔、秩序安寧，不得妨礙公共衛生及安

全。為保障病人就醫安全，任何人不得以強暴、脅迫、恐嚇或其他非法之方法，滋擾醫療機構秩序或妨礙醫療業

務之執行。」，同條第三項「違反前項規定者，警察機關應協助排除或制止之」，為在醫療環境上的安全各項維持。

於第二十五條所示「醫院除其建築構造、設備應具備防火、避難等必要之設施外，並應建立緊急災害應變措施。

前項緊急災害應變措施及檢查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在醫療行為層面：醫院需要提供安全的醫療能力，提高病患就醫時的安全及權益，如醫療法第五十九條「醫院於

診療時間外，應依其規模及業務需要，指派適當人數之醫師值班，以照顧住院及急診病人」及第六十二條「醫院

應建立醫療品質管理制度，並檢討評估。為提升醫療服務品質，中央主管機關得訂定辦法，就特定醫療技術、檢

查、檢驗或醫療儀器，規定其適應症、操作人員資格、條件及其他應遵行事項。」又例如出院的醫療品質追蹤，

也是病患權益的考量，醫療法第七十五條所示「醫院得應出院病人之要求，為其安排適當之醫療場所及人員，繼

續追蹤照顧」。 

 在輔助醫療層面：為消弭醫療行為的資訊不對等，醫療法的詳實告知規定，如第六十三條為手術前的詳細告知及

書面同意書，以及第六十四條為侵入性檢查、第六十五條為切片檢查的書面同意書。而詳實紀錄醫療過程的病歷

也有在醫療法第六十七條至七十條中，都有明確規範醫療紀錄的撰寫、要件、電子簽章及保存年限之規範，因此

也是在維護病患就醫時的權益，更是建立醫療行為之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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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療法對於醫療行為的地位，如同憲法與國家主權一般。因此，處處可見維護病患權益的具體或相關條文，除了

前述醫院管理、醫療行為及輔助醫療之外，對於人體試驗規範、醫院盈餘使用規範、醫療廣告規範、教學醫院規

範、醫事審議委員會規範…等均有明確條文規範，亦為保障醫療人權、病患權益之立法要旨，特為說明。 

三、【擬答】 
 有關於人體器官移植條例，對活體器官移植規範簡述如下： 

器官來源：活體器官的部分較屍體器官的規範更謹慎的，該條例第八條所示「醫院自活體摘取器官施行移植手

術，應合於下列規定：一、捐贈器官者須為成年人，並應出具書面同意及其最近親屬二人以上之書面證明。二、

摘取器官須注意捐贈者之生命安全，並以移植於其五親等以內之血親或配偶為限」，其婚姻規範如後「前項第

二款所稱之配偶，應與捐贈器官者生有子女或結婚二年以上。但結婚滿一年後始經醫師診斷罹患移植適應症

者，不在此限。成年人捐贈部分肝臟移植於其五親等以內之姻親，或滿十八歲之未成年人捐贈部分肝臟移植於

其五親等以內之親屬，不受第一項第一款須為成年人及第二款移植對象之限制。滿十八歲之未成年人捐贈肝

臟，並應經其法定代理人出具書面同意」。 

心理輔導：顧及捐贈及受贈者均為存活者，其心理調適需要評估及追蹤，在該條例第八條後段所示「醫院自活

體摘取器官施行移植手術，應對捐贈者予以詳細完整之心理、社會、醫學評估，經評估結果適合捐贈，且在無

壓力下及無任何金錢或對價之交易行為，自願捐贈器官，並提經其醫學倫理委員會審查通過，始得為之」。 

規範親屬：因要杜絕器官買賣行為，捐贈行為限於親屬，其該條例第八之一條所示「前三條規定所稱最近親屬，

其範圍如下：一、配偶。二、直系血親卑親屬。三、父母。四、兄弟姊妹。五、祖父母。六、曾祖父母或三親

等旁系血親。七、一親等直系姻親。」 

詳實告知：承接醫療法第六十三條，需要充分告知及書面同意，在該條例第九條所示「醫師自活體摘取器官前，

應向捐贈者說明摘取器官之範圍、手術過程、可能之併發症及危險。醫師施行器官移植時，應善盡醫療及禮儀

上必要之注意。」 

移植通報：進行移植之醫院、醫師應報請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核定其資格及器官之類目，始得施行器官之摘取、

移植手術。(第十條) 

無償行為：為杜絕販賣器官的道德爭議行為，本條例第十二條所示「提供移植之器官，應以無償捐贈方式為之。」

販賣器官或違反器官捐贈規範，依該條例第十六條處新臺幣九萬元以上四十五萬元以下罰鍰。其所犯行之醫院

或醫師罰則相同。 

四、【擬答】 
 根據傳染病防治法第五十七條所示「地方流行疫情指揮中心成立期間，地方主管機關於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同意

後，得準用第五十三條至前條之規定」，其法第五十三條分為三個部分： 

調整防疫措施：根據第五十三條第一項所示「疫情指揮中心成立期間，指揮官基於防疫之必要，得指示中央主

管機關彈性調整第三十九條、第四十四條及第五十條之處置措施」，其條文內容為通報時效、隔離措施及屍體

處理方式，意旨為根據防疫需要而調整防疫措施的權力。 

徵用防疫資源：防疫措施需要即時的各項資源，根據第五十三條第二項所示「前項期間，各級政府機關得依指

揮官之指示，指定或徵用公、私立醫療機構或公共場所，設立檢疫或隔離場所，並得徵調相關人員協助防治工

作；必要時，得協調國防部指定國軍醫院支援。對於因指定、徵用、徵調或接受隔離檢疫者所受之損失，給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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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當之補償」，賦予防疫指揮官得徵用民間、軍方的各類資源投入防疫。 

適度給予補償：為了讓徵用防疫資源能更順利、正義，在該條文第三項「前項指定、徵用、徵調、接受隔離檢

疫之作業程序、補償方式及其他應遵行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顯示徵用將有補償，也讓防疫指

揮官的徵用可有保障，非變相強奪。 

 其防疫措施的妨礙治罪上，最為嚴重者為囤積居奇或哄抬物價，因此根據傳染病防治第六十一條處罰相關業者「處

一年以上七年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金」，為最重之罪。其第六十七條對違反防疫中心指

揮者除逕行強制處分外，並得處新臺幣六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其醫療機構違反者亦同。 
 

 


